北京市通州区洗车行业用水监管机制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规范通州区洗车行业用水管理，促进水资源合理节约利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北京市节水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制定本监管机制。
第二条  本监管机制适用于本区洗车行业用水管理。
第三条  区水务局负责监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洗车行业用水工作开展。建立全区洗车单位台账，定期开展洗车单位用水专项检查，依据《北京市节水条例》，对提供洗车服务的用水户未建设、使用循环用水设施或者未按照规定使用再生水的，未按照规定向水务部门报送已建成循环用水设施登记表，位于再生水输配管网覆盖范围内的未使用再生水或者未按照要求向水务部门提供再生水供水合同的行为责令整改，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移交执法部门处理。
区水务局负责监督未处于再生水输配管网覆盖范围内的使用再生水的洗车用水单位的再生水使用情况。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移交执法部门处理。
[bookmark: _GoBack]区水务局应加强洗车行业节水宣传，提高洗车单位的节水意识和水资源利用效率，推广低耗水、循环用水等方面的节水洗车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引导洗车行业有序良性发展。
第四条  区市场监管局进一步规范营业执照的管理，依据《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对无照从事洗车经营活动的行为进行查处。
第五条  区税务局加强对特种行业取用水征税管理，督促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供洗车用水的企业、村集体或个人，登记税源信息。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京政发[2017]36号)向纳税义务人征收水资源税。
第六条  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加强指导辖区内各村委会按照《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调整本市非居民用水价格的通知》(京发改〔2016〕612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京政发〔2017]36号)等文件要求，依法制定洗车行业用水价格，加强分类计量，按月查表收费并缴纳水资源税。
第七条  区行政范围内的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供洗车用水的企业、村集体或个人应加强对供水范围内洗车单位的日常巡查、分类计量和用水量监控，发现用水量异常及时排查，如发现涉嫌违法违规线索，及时移交执法部门。
第八条 区行政范围内的再生水厂应保证再生水供应，加水机建设或运营单位应向社会公布再生水加水点位置，方便洗车单位就近取水。
第九条  提供洗车服务的洗车单位应主动向区水务部门报备基本信息(营业执照、用水来源、洗车方式、洗车位数)。使用常规水源(自来水、自备井水)提供洗车服务的洗车单位应当建设使用循环用水设施，并向水务部门报送已建成循环用水设施登记表;位于再生水输配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应当使用再生水，并按照要求向水务部门提供再生水供水合同；其他使用再生水的洗车用水单位，应主动提供按照规定使用再生水情况的证明材料。鼓励优先使用雨水、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源。
第十条  建立属地管理机制。各乡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应加强对辖区内洗车单位的日常监管，摸清洗车单位经营情况，建立台账，掌握水来，充分发挥属地乡镇、街道日常监管作用，将洗车行业监管纳入日常工作重点，做到一巡多查，建立台账并动态更新。加强对辖区内村级自备井管理，严格按照规定的取水用途用水。对于私自转售自备井水的村集体、单位或个人，一经发现，由区水务部门视情况核减取水许可的取水量。
第十一条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供洗车用水的企业、村集体或个人按月向水务部门报送洗车单位用水量。再生水供水企业按月向水务部门报送洗车单位取水量并定期对再生水使用单位进行水质抽查与检测。区水务局加强与区市场监管局、区税务局、各乡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自来水供水企业、再生水供水企业等单位的沟通，定期共享数据信息，形成全区洗车单位管理一本账。
第十二条   建立定期监督检查机制。各部门、各乡镇(街道)加强对洗车单位日常管理，对检查中发现的违规行为督促整改，对检查发现的重大、疑难等综合性问题由属地按照乡镇吹哨、部门报到的要求共同研究解决。区水务局定期汇总洗车行业用水监管情况向区政府报告。
第十三条   建立案件移送机制。各部门、各乡镇(街道)在日常管理和执法检查中发现非本职责范围的违法行为，及时将案件线索移送相关执法部门，并附相关证据材料。接收部门要将案件查处结果第一时间通报移送部门。鼓励各社会单位或者个人积极提供洗车企业偷水或者其他违规取水线索。
第十四条   本机制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